
附件2
山西大学第十八届“青年与社会”辩论赛比赛规程

比赛由队员陈词、双方盘问、盘问小结、自由辩论、总结陈词等部分组成，要求采用普通话表述。

一、比赛程序及时间规定

1.主席致开场词，简要介绍赛况和比赛规则，介绍该场比赛的嘉宾、评委、参赛队和队员，并宣布比赛开始。

2.陈词阶段（10分钟）

正方一辩陈词； 反方一辩陈词；

正方二辩陈词； 反方二辩陈词。

时间：双方各5分钟。
各队可灵活分配两位辩手的用时，但每一位辩手的陈词时间应不少于1分钟且不得多于4分钟。当双方一辩陈词时间满4分钟时，计时员鸣笛，一辩陈词立即停止。当二辩陈词时间剩余30秒时，计时员鸣笛一声提示；时间到时，计时员鸣笛两声二辩陈词立即结束。

3.盘问阶段（6分钟）
（1）正方三辩向反方一辩提两个问题，反方一辩逐一回答；正方三辩向反方二辩提两个问题，反方二辩逐一回答；正方三辩向反方四辩提两个问题，反方四辩逐一回答。

（2）反方三辩向正方一辩提两个问题，正方一辩逐一回答；反方三辩向正方二辩提两个问题，正方二辩逐一回答；反方三辩向正方四辩提两个问题，正方四辩逐一回答。

（3）双方三辩总用时各45秒，共计用时90秒，时间届满计时员鸣笛，提问立即结束。

（4）双方一辩，二辩，四辩总用时各45秒，共计用时270秒，时间届满计时员鸣笛，回答立即结束。

4.盘问小结（6分钟）

（1）正方三辩进行盘问小结。
（2）反方三辩进行盘问小结。
双方三辩小结用时各3分钟，剩余30秒时计时员鸣笛一声提示，时间届满鸣笛两声结束小结。
5.休场（2分钟）

6.自由辩论阶段（10分钟）

由正方首先发言，然后反方发言，依次由辩论双方交替发言，各队累计用时5分钟。当各队用时到4分钟时，笛声提示一声；到5分钟时，警笛提示两声，该方必须停止发言。

7.总结阶段（8分钟）

反方四辩总结陈词：时间4分钟；
正方四辩总结陈词：时间4分钟。

在辩手陈词时间剩下1分钟时，警笛一声给予提示。时间到，警笛二声提示。

8.评判团进行评议和裁决。

评判团进行评议和裁决期间，主席请观众就辩题及当场比赛发表看法,观众也可就辩题向辩手提问。

9.总评及公布结果。

（1）评判团代表点评当场比赛。

（2）主席宣布比赛结果。

10.比赛结束、退场。

二、比赛规则

1.陈词阶段，可以借助赛前准备的文稿，在陈词中可以反驳对方。

2.盘问阶段，双方三辩只能提问，不能为己方立论，也不能直接反驳对方；双方辩手对提问必须直接回答，不得回避，但有权证明提问与辩题无关，从而不予回答。回答时不得提出反问，也不得反驳对方。双方三辩的盘问小结必须针对临场状况，不得只陈述己方立论，也不能直接反驳对方命题。

3.休场阶段，场上队员可做商议，但不得离席与其他人员接触。

4.自由辩论阶段，双方必须围绕辩题展开辩论，不得回避问题、偏离辩题或做貌合神离的回答。

5.总结陈词阶段，必须针对整场比赛的临场状况，反对朗诵赛前准备的辩词，但总结可借助文字提示。

6.其他注意事项：

（1）语言必须准确规范。不得对对方辩手加以调侃，杜绝带侮辱性的语言和仪态。

（2）现场观众提问由主席或主持人组织，不影响评委评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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